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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洋兴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清算组
二〇二六年四月三十日制作



镇江洋兴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强制清算案
债权申报通知书

镇江洋兴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债权人：
[bookmark: _GoBack]2026年4月20日，镇江市京口区人民法院裁定受理镇江市京口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镇江洋兴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洋兴金属公司”）的强制清算申请一案。2026年4月28日，镇江市京口区人民法院指定江苏辰顺律师事务所为洋兴金属公司清算组，现清算组就强制清算事宜公告如下：
一、请洋兴金属公司的债权人于本公告刊登之日起，至2026年6月15日17时前向清算组申报债权，说明债权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并提交与债权相关的证据材料。逾期申报债权的，自行承担申报费用及相应的法律后果。
二、洋兴金属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15日内向清算组清偿债务或返还财产。
三、洋兴金属公司应立即停止清偿债务，非经人民法院许可，不得支付任何费用；洋兴金属公司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股东、董事、监事、高级清算组员、财务清算组员、其他经营清算组员等相关人员不得擅自处理（或者为他人提供、复制）公司的账册、文书、资料及其他文件；不得擅自使用各类印章；不得隐匿、私分、转让、出售公司财产；上述相关人员应当保管好公司印章、财产和账册、文书，并按要求向清算组进行移交，否则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特此通知

镇江洋兴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清算组
二○二六年四月三十日     


债权申报/邮寄地址：镇江市京口区城市客厅金汇大厦四楼江苏辰顺律师事务所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联系人1：夏志颖19906100033       联系人2：蒋婧萱 13033591267
工作时间：每周一至周五 9:00-12:00  14:00-17:30   邮编：212000








债权申报说明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就债权人在申报债权时的相关注意事项说明如下：
1.申报债权的范围
1.1时间界限：人民法院受理强制清算申请时对债务人享有债权的债权人，均有权向清算组申报债权。
1.2连带债权人可以由其中一人代表全体连带债权人申报债权，也可以共同申报债权。
1.3债务人的保证人或者其他连带债务人已经代替债务人清偿债务的，以其对债务人的求偿权申报债权。债务人的保证人或者其他连带债务人尚未代替债务人清偿债务的，以其对债务人的将来求偿权申报债权。但是，债权人已经向清算组申报全部债权的除外。
1.4连带债务人数人被裁定适用《公司法》规定的程序的，其债权人有权就全部债权分别在各强制清算案件中申报债权。
1.5附条件、附期限的债权和诉讼、仲裁未决的债权，债权人可以申报。
1.6申报债权的金额必须确定，外币必须转换成人民币计算，汇率以2026年4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利率为准。
2.申报债权的要求
2.1债权人应当在确定的债权申报期限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
2.2在清算组确定的债权申报期限内，债权人未申报债权的，可以在强制清算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
2.3债权人未依照《公司法》规定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该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3.申报债权的条件
3.1债权人申报债权时，应当书面说明债权的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并提交有关证据。申报的债权是连带债权的，应当说明。
3.2债权人在申报债权时应同时提交债权申报表、债权申报文件清单，并由债权人签章确认，债权人是法人的，除应当加盖公司公章，还应当有法定代表人的签字。
3.3债权人在申报债权时应同时提交债权人的主体资格文件，包括身份证明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等。
3.4债权人委托他人申报债权的应提交书面授权委托书。
3.5债权人申报债权时应提交相关文件材料以证明债权存在以及金额，清算组如认为其提交文件材料不完整，可要求债权人补充提交文件材料。
3.6债权人提交的申报材料复印件应当一式两份。
通过现场申报债权，在申报同时提供原件供核对，债权人有义务保证其提交的文件资料与原件相一致，并在其提交的复印件上由债权人或其受托人签名或盖章。   
通过邮政快递（EMS）等方式寄送清算组。邮寄材料中请在邮寄单注明“镇江洋兴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债权申报”字样，留下真实有效的联系电话，并在申报截止日期前提供给清算组，并保留邮件寄送底单。
4.特别提示
4.1本《债权申报说明》只是针对债权人申报债权时注意事项及风险告知的特别提示，文本中加粗字体请债权人予以关注。本须知不视为出具给债权人的法律意见。
4.2债权人应考虑必要时在法律专业人士的协助下申报债权和/或寻求法律帮助。
4.3债权人虚假申报债权或提供虚假申报材料，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的，清算组将依法移送公安机关或人民法院追究其法律责任，相关后果由债权人自行承担。
4.4 本须知及风险告知书内容与现行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及人民法院司法文件不一致的，以后者为准。
镇江洋兴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清算组
                                            二○二六年四月三十日
附件：
1.债权申报文件清单
2.债权申报登记表
3.债权金额计算清单
4.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5.授权委托书
6.债权人地址及联系方式确认书
7.债权申报证据清单
8.诚信申报债权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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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债权申报文件清单
	债权人（全称）：

	申报债权文件目录
（本页不足，可附页）
	份数
	页数
	原件/
复印件
	备注

	1
	债权申报文件清单
	
	
	
	

	2
	债权申报表
	
	
	
	

	3
	债权金额计算清单
	
	
	
	

	4
主体资格
	自然人：身份证复印件
	
	
	
	身份证复印件须与原件一致并签名

	
	法人或其他组织：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证明书
	
	
	
	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证明等须盖章

	5
	授权委托书（如有授权）
	
	
	
	律师还需提供律师事务所公函

	6
	债权人联系方式确认书
	
	
	
	

	7
	债权申报证据清单及证据
	
	
	
	

	8
	债权人诚信申报承诺书
	
	
	
	

	
	
	
	
	
	

	
	
	
	
	
	

	
	
	
	
	
	

	
	
	
	
	
	

	上述文件共计   页 


提交人声明：本次提交的所有申报债权文件与原件相一致，不存在变造、伪造等情形，否则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
签收人声明：本次申报债权文件的签收并不代表签收人对其申报债权以及提交文件资料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的确认。

提交人（签字/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提交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二：
强制清算债权申报登记表                                                          
编号：
	
债权人信息
	名称（姓名）
	

	
	法定代表人
	
	手机号码
	

	
	送达地址
	

	
	代理人姓名
	
	手机号码
	

	
	代理人送达地址
	

	
	银行
账户信息
	账户名
	

	
	
	开户银行
	

	
	
	账号
	

	债权
情况
	债权总金额（元人民币）
	

	
	债权类型
	□货款 □借款 □工程款 □租金 □求偿权 □将来求偿权 □损害赔偿请求权 □请求权 □保证责任 □其他                       （请在相应栏目□内划“√”）

	
	债权构成
	本金（元）
	
	利息或违约金
	

	
	
	诉讼费、保全费（元）
	
	其他金额（元）及说明
	

	
	其中主张有财产担保或优先权的债权金额（元）
	
	担保物名称
	

	
	
	
	权利类型
	

	
	是否为连带债权人
	
	连带债权人名称
	

	
	是否有连带债务人
	
	连带债务人名称
	

	
	有无法院裁判或仲裁裁决
	
	裁判文书（文号）
	

	
	有无申请强制执行
	
	已经执行金额
	

	债权形成的事实与理由
	














注：如空格不足，请另行附页书写。

	声明
	我（单位）已经如实提供债权申报信息，并保证上述资料真实、完整，否则，一切法律责任和后果由我（单位）承担。我（单位）同意清算组按上述账户汇款、按上述通讯方式联系或送达文书。（包括电话、短信等方式）
如发生我（单位）上述信息的变更，将以书面方式告知清算组。


申报人（签名或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申报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三：
债权金额计算清单
本金：
利息计算起始日期：
利息计算结束日期：
利息计算方式：

利息合计：
本息共计：



























附件四：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镇江洋兴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清算组：
 兹有                 同志，现任我单位           职务，为我单位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特此证明。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
（正面）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
（反面）







单位全称：
联系电话：
[bookmark: _Toc215476180]单位印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五：
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                            

受托人：                              
受托人联系电话：                    
受托人联系地址：                    

在镇江洋兴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公司强制清算案件中，兹委托上述受托人作为我（单位）参加债权申报等事宜的委托代理人。
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具体如下：
1、 代为申报债权；
2、 代为与清算组核对债权，代为承认、放弃、变更债权金额；
3、 代为签署、签收各类法律文书；
4、 代为行使债权人的其他权利，代为履行债权人的其他义务。
5、 代理期限：委托日起至强制清算案件终结之日止。
（若受托人为律师，请另附律师执业证复印件及律师事务所指派函）
      
委托人（签字或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受托人（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六：
债权人地址及联系方式确认书
	债权人名称
	

	债权人地址及联系方式
	电话（移动电话）：
地址：
邮编：

	代理人信息、地址及联系方式
	代理人姓名：
电话（移动电话）：
地址：
邮编：

	债权人对地址及联系方式的确认
	本人/单位已经如实提供地址及联系方式，并保证上述联系地址及方式准确、有效，如发生变更，本人/单位同意强制清算清算组、法院按上述地址送达文书。由于送达地址不准确、地址变更未及时告知清算组、或本人/单位拒收导致清算组、法院有关通知、文件等未能被实际接收的，邮寄被退回的，邮寄回执上注明的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相应的法律后果由本人/单位自行承担。
  债权人签名或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七：
债权申报证据清单
	债权申报人（姓名或名称）：

	证据名称
	份数
	页数
	有无原件或原物查验

	1
	
	
	
	

	2
	
	
	
	

	3
	
	
	
	

	4
	
	
	
	

	5
	
	
	
	

	6
	
	
	
	

	7
	
	
	
	

	9
	
	
	
	

	债权申报人承诺及声明：
1、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由申报人承担法律责任；2、如有补充证据应及时提交，因迟延提交或未提交的不利后果由申报人承担；3、证据原件、原物由申报人自行保管并随时备查验。



提交人（签名或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申报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八：
诚信申报债权承诺书
在申报债权过程中，本人/本单位保证诚实守信，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据实申报债权并承诺如下：
1、本人/本单位向清算组提交的所有材料、作出的陈述均真实、完整；如因填报不实、提供虚假资料或资料不全等所引起的不利后果由债权人自行承担；
2、本人/本单位申报的债权均为未获清偿的债权，不存在隐瞒受偿事实的情形（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的保证人或者其他连带债务人已经清偿债务的情形）；
3、在向清算组申报债权后，本人/本单位申报的债权若有受偿（包括但不限于从债务人的保证人或者其他连带债务人处获得清偿），将在三个工作日内主动书面告知清算组；
4、本人/本单位向清算组提供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债权申报人名称、代理人名称、送达地址、联系电话等）发生变更的，将在三个工作日内主动书面告知清算组，因未及时告知造成的后果由债权人承担；
5、本人/本单位不存在申报虚假债权的行为，若申报虚假债权，相应的法律后果由债权人自行承担。


债权人（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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